




管理区、 县直各部门加强跟踪督办，对开展工作不积极， 推诰扯皮

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， 同时将此项工作纳入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

重点检查， 确保各项要点任务落实落地。

四、 有关要求

各乡（镇）、 农场、 华侨管理区、 县直各部门要围绕 2022 年

云南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及耿马自治县贯彻落实 2022 年云南省

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贵任分解（附件）， 全面梳理本地本部门应主

动公开的内容， 及时在信息公开平台公开相关政府信息。 各乡

（镇）、 农场、 华侨管理区、 县级牵头部门需分别于 2022 年 8 月

20 日和 10 月 20 日将阶段性工作推进情况报县政府办公室， 其

他贵任单位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前报送全年工作推进情况， 推

进情况力求重点突出、 语言精练、 简明扼要， 有具体公开政府信

息数量及网址， 字数原则上控制在 800 字以内。

附件耿马自治县贯彻落实 2022 年云南省政务公开工作要

点贵任分解

耿马倷族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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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












